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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預鑄混凝土構材 

9.2 範圍 

本章各項規定適用於預鑄混凝土構材之設計，本章未規定之事項，應按本規範之其

他規定辦理。 

解說： 

本章說明預鑄混凝土構材與現場澆注構材在設計與施工上之不同處。對現場澆注構

材、合成混凝土構材及預力混凝土構材之規定適用於預鑄混凝土者不予重覆。 

有關預鑄混凝土構材之許多細節可參閱文獻[9.1~9.9]。扶正(Tilt-up)施工法亦為預

鑄工法之一種，可參閱文獻[9.10]。 

 

9.3.3 對預鑄混凝土構材及其連結構材之許可差須予以規定，設計此預鑄構材及接頭時

須考慮此等許可差之效應。 

解說： 

預鑄混凝土構材及接頭的設計，受個別構材尺寸及各該構材位置之許可差影響極大。

為避免誤解，設計所使用之許可差須明載於設計圖說中。若許可差與一般公認規範之允許

值不同時，尤須加以說明。 

「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第 5.6 及 5.7 節規定之許可差為預鑄混凝土構材最低標準。

設計者可參考美國預力/預鑄混凝土學會對工業界標準產品及吊裝許可差之準則

[9.11~9.13]，及參考文獻[9.14]。 

 

9.3.4 施工單位所提出之預鑄混凝土構件施工製作圖說，除符合設計圖說相關規定外，

尚應包括下列二項： 

(1) 為抵抗搬動、儲存、運輸及吊裝各階段臨時性載重所需之鋼筋、預埋鐵件及

吊裝裝置之細部設計。 

(2) 在各指定齡期或施工階段之所需混凝土強度。 

解說： 

將構材吊起、搬運、移動時預埋於構材內之金屬配件，須足夠承受所需之安全荷重。「安

全荷重」非單指金屬配件類之強度，應包括金屬配件於構材內之錨定或握裹強度，取其較

小值，且吊裝用金屬配件，除承受單純之拉應力外，亦承受剪應力及彎曲應力等之複合應

力，故設計吊裝用之金屬配件時，考慮可能發生之各種狀況，並具充分之安全性。 

吊裝用及組立用預埋金屬配件，宜符合設計圖說或說明所示之形狀及尺寸，並符合其

使用目的。 

構材使用之混凝土抗壓強度，一般指以標準養護二十八天齡期之混凝土試體抗壓強度

表示之，且應符合設計圖說要求之最小抗壓強度。 

預鑄構材混凝土之養護，一般採用加熱養護（如蒸汽養護或熱模養護）方式提高早期

強度以提早脫模；通常，經過加熱養護之混凝土，其二十八天齡期之抗壓強度，都比經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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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養護者為低。因此，進行預鑄構材混凝土之配比設計時，宜考量此因素對二十八天齡期

抗壓強度之影響，使混凝土之抗壓強度平均值不低於規定強度。 

於製造工廠內，與構材在相同養護條件下養護之抗壓試體，其平均抗壓強度值可視為

構材當下之強度，該強度宜符合設計圖說於各指定齡期下之強度要求，例如，脫模強度及

出貨強度[9.15]。 

 

9.3.5 用於抵抗地震力之預鑄混凝土構架構材及結構牆之邊界構件，其主筋得使用符合

CNS 560 中 SD 490 之鋼筋，並應符合 15.3.5.1(1)、(2)之規定。 

解說： 

由於預鑄鋼筋混凝土構架之梁柱構材之分割位置通常位於梁柱接頭區，使得同軸向於

梁柱接頭兩側之預鑄梁構材之下層縱向鋼筋需於接頭內相互交錯錨定，易造成鋼筋過度擁

擠且影響混凝土之澆置與填充性。依據日本「鋼筋混凝土構造計算規準與解說」[9.16]與

「鋼筋混凝土構造保有水平耐力計算規準(案)・同解説」[9.17]分別適用於中層以下及高

層建築結構之設計規定，允許縱向鋼筋採用 SD490，國內近二十年來亦有採用經建築新技

術新工法新設備及新材料認可審核通過之 SD490 鋼筋於建築結構等案例，由日本與國內使

用之經驗顯示，採用 SD 490鋼筋皆未造成建築物損害之案例，故允許放寬預鑄構架構材及

結構牆邊界構件之主鋼筋規定降伏強度至 5000 kgf/cm2，以適當減少主鋼筋之支數。若施

工過程中鋼筋須多次彎折或銲接，其化學成分及彎曲試驗須符合 CNS 560 中 SD 420W 鋼筋

之規定。 

9.4 構材間作用力之分佈 

9.4.1 垂直於構材平面作用力之分佈應以分析或試驗方法求得。 

解說： 

若構材具有足夠之扭曲勁度，同時剪力可經由接頭傳遞，則構材所受之集中或線載重

可在構材間傳遞。扭曲勁度較大之構材，如中空樓版或實心樓版，其載重分配之能力優於

扭曲勁度較小之構材，如雙 T 且薄翼版者。影響真正力量分佈之因素頗多，細節可見參考

文獻[9.18~9.24]。構材中若有過大之開口則會明顯影響力量之分佈。 

 

9.6.1.3 第 13.12.3 節就垂直拉力繫筋所作之規定適用於非承重外牆之所有垂直結構構

材，且須依下列規定於水平接頭處提供接合： 

(1)預鑄柱之計算拉力強度不小於 14Ag kgf。若柱斷面大於基於載重考量者，則可

使用折減後之有效面積 Ag，但不得小於總斷面積之一半。 

(2)每片預鑄牆須至少有 2 根繫筋，其每根繫筋計算拉力強度不小於 4,540 kgf。 

(3)當底部不產生拉力，則第(2)款所規定之繫筋可錨定於地面上鋼筋混凝土版。 

解說： 

預鑄混凝土柱、牆版、結構牆，在基版及水平接頭處接合設計，須能傳遞所有設計作

用力與彎矩。本節之最小繫筋規定並非外加於上述設計需求。業界通常將繫筋對稱分佈於

垂直向中心線之 1/4 外側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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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2 除經試驗或分析證明無損其性能，下列之最低需求必須滿足： 

(1)考慮施工許可差後，其支承構材邊緣至預鑄構材邊緣在預鑄構材跨徑方向之

距離不小於 ln 之 1/180，且不小於 

實心或中空樓版............................... 5 cm 

梁或有腹版構材............................ 7.5 cm 

(2)對無保護構材支承墊須自支承面退縮 1.25 cm 或自截角構材之邊退縮截角之

尺寸。 

解說： 

本節區分承壓長度及預鑄構材與支承構材間之支承長度，如下圖： 

 

圖 R9.7.2 預鑄構材之承壓長度與支承長度 

支承墊將集中載重及反力分佈於支承面積上，且允許水平位移及轉動以降低應力。為

防止支承構材在承壓處應力過大而使混凝土剝落，除非邊緣有保護，預鑄構材不可放在支

承構材之邊緣。保護之裝置可為錨定之鐵版或角鋼。第 4.10.7 節規定托架上之支承細節。 

9.7.3 預鑄構材之輔助鋼筋，除用以併入強度計算之鋼筋外，得免延伸入支承內錨定。 

解說： 

考量預鑄構材分割與施工之特性，預鑄構材內之輔助鋼筋，例如用於梁腹控制裂紋之

鋼筋，除非用以併入強度計算之鋼筋外，得免延伸入支承內部錨定，亦不必與接頭內之輔

助鋼筋進行續接。 

9.7.4 接頭為部分剛性預鑄構材之支承，除應符合第 9.7.2.1 節之規定外，須滿足下列規定： 

9.7.4.1 考慮施工許可差後，其支承構材邊緣至預鑄構材邊緣在預鑄構材跨徑方向之距

離不小於 ln 之 1 / 360，且不小於 

實心或中空樓版或半預鑄樓版...................................................3 cm 

梁或有腹版構材.............................................................................4.5 cm 

9.7.4.2 本規範第 5.12.1 節之規定不適用於部分剛性預鑄構材。 

解說： 

接頭為部分剛性預鑄構材之端支承，指支承處之負彎矩鋼筋連續或錨定於支承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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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彎矩鋼筋不延伸入支承時，如圖 R9.7.4。考量此類預鑄構材於形成部分剛性接頭前仍為

簡支構材，故仍要求接觸面符合允許承壓應力之規定，並得以臨時性支撐或鐵件輔助承擔

施工載重；依實務經驗顯示，接頭部分剛性預鑄支承構材邊緣到預鑄構材邊緣在預鑄構材

跨徑方向之距離，可為第 9.7.2.2(1)規定值之 50~60%；惟支承採用向外延伸鐵板或角鋼時，

得依該鐵板或角鋼之邊緣計算。半預鑄樓版包括 KT（Kaiser Truss）版及部分在現場澆置之

樓版。 

第 5.12.1 節之規定不適用於接頭部分剛性預鑄構材，惟經分析顯示接頭部分剛性預鑄

構材端支承之正彎矩處會產生移動時（如懸臂小梁受到向上垂直地震力作用），宜採機械接

合方式使其與支承構材固定以控制變形。 

預鑄構材

支承構材

承壓長度

無保護之邊緣

最少
1.25 cm

ln /360  3.0 cm (版)

ln /360 4.5 cm (梁)支承
長度

合成場鑄上覆版

 

圖 R9.7.4 接頭部分剛性預鑄構材之承壓長度與支承長度 

9.10 儲放、搬運及吊裝 

9.10.1 設計須考慮養護、脫模、儲存、運輸及吊裝對構材產生之作用力及扭曲變形，以

避免應力過大或損傷。 

解說： 

規範要求構材在使用載重下之性能及設計載重下之強度。但是儲放、搬運及吊裝所產

生的載重不能產生不符合規範之永久應力、應變、裂紋或變形。預鑄構材因儲放、搬運及

吊裝導致之輕微裂紋或剝落，只要強度及耐久性不受影響，仍可接受。預鑄構材裂紋評估

可參見美國 PCI 對生產及運輸裂紋之報告[9.29,9.30]。 

 

9.10.2 預鑄構材或結構在吊裝過程中應有適當支撐及側撐，使其於永久接合完成前能確保

其正確位置及結構整體性。 

解說： 

在合約或組裝圖上應標明所有臨時性吊裝、接合、側撐、支撐及其拆除之程序。預鑄

構材之混凝土強度較一般現場澆置混凝土提早發展，決定支撐拆除時機時，可根據預鑄構

材與上覆層之混凝土實際發展強度計算斷面性質，考慮構材之自重、施工活載重及經由上

方支撐所傳遞之載重作用下，構材之計算應力不宜超過設計允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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